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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政办发〔2021〕25 号

武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贯彻落实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

调整新引进企业增值税省与市县

划分比例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、单位，中央、省属在武有关

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调整新引进企

业增值税省与市县划分比例的通知》(甘政办发〔2021〕17 号)

精神，充分调动县区招商引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做大做强县域

经济，现将我市调整新引进企业增值税省与市县划分比例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。

武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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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调整办法

（一）将 2021年 1月 1日—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县（区）

新引进企业缴纳增值税省级分享的 15%部分全留县（区），省级

不再参与分享，让利县（区）。

（二）将 2021年 1月 1日—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凉州区

新引进企业缴纳增值税市级分享的 17.5%部分全留凉州区，市级

不再参与分享。

（三）新引进企业实行清单制管理，及时动态更新，由财政、

招商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共同核定。

（四）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人行武威市中心支行根据新引

进企业清单，及时将新引进企业增值税地方分享部分入库级次调

整为县区级 50%，全部缴入县区国库，直接增加县区收入。

二、企业清单认定流程

纳入清单的企业为各县区自 2021年 1月 1日起通过招商引

资新注册设立的企业，由县区财政部门会同本级招商、市场监管、

税务等部门确定，经县区政府同意后报送市财政局。市财政局会

同市招商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复核后报送省财政厅。市税务

局、人行武威市中心支行根据相关规定及本通知有关要求及时调

整清单内企业增值税入库级次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

切实强化思想和行动自觉，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，加强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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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强化协作配合，提高执行合力，不折不扣

把政策落细落实落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申报审核。县区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

责，不得通过将老企业注册变更为招商引资新设企业等方式套取

资金。市财政局会同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税务局适时对

照企业清单进行核查，一经发现弄虚作假行为将扣回资金，并追

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同时，调整的市级分享凉州区 17.5%的

部分不超过以 2020年为基期年计算的市级当年增量总额。

（三）加强资金使用管理。县区要将新增收入重点用于招商

引资、改善营商环境、支持企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，支

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。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及时报送市财政局，由

市财政局负责上报省财政厅。

武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4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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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武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4月 8日印发


